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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房房掉掉进进电电梯梯井井摔摔断断肋肋骨骨
即墨一购房者遇飞来横祸，律师认为售楼处要担责

本报菏泽9月20日讯（记者 邢孟
通讯员 王群） 请人喝酒不能只

顾喝得过瘾，还要特别注意健康和安
全。不然喝出事了，请酒的也要担责。
近日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一
起这样的案子，被请酒者喝大丢了命，
请酒者被判担责两成，赔了12万多元。

2015年1月29日下午4时左右，菏
泽的张某邀请李某到一家饭店就
餐，一同吃饭的还有张某11岁的儿
子。席间，两人一共要了三瓶49度的

白酒，两斤半白酒下肚，两人都已是
酩酊大醉，此时已是晚上7点10分。看
到两人都喝醉了，张某的儿子打电
话喊来了家人，10分钟后，在家人的
帮助下，张某被接回了家。此时，李
某正低头坐在餐馆的地上，餐馆老
板看到后打电话联系了李某的家
人，之后，李某也被家人接走。

然而，李某被接回家后不久就口
吐白沫、呼吸减弱。家人急忙把李某送
到村医处治疗，但这时李某已经没有

了呼吸。本是应邀吃饭，结果搭上了一
条性命，这让李某的家人十分难过，他
们认为请酒的张某对此应该负责。

法院最终审理认为，李某作为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过
量饮酒的后果，因此应当承担主要
责任。张某在饮酒过程中未阻止李
某过量饮酒，对李某的死亡应承担
次要责任，占比20%。最终，法院判决
张某赔偿李某家人死亡赔偿金、丧
葬费共计124180元。

文/片 本报记者 宋祖锋

误将电梯口当出口
不慎跌落摔骨折

20日上午，齐鲁晚报记者在医院
见到了杨先生和他正在养伤的妻子。
杨先生告诉记者，他们想在即墨鹤山
路上的四季香邑小区买一套房子。9
月17日上午，他和妻子在该楼盘售楼
人员的带领下，进入了在建小区。看
了一套房子后他们往下走，杨先生先
走出了单元楼，售楼人员也紧跟着走
出来，但是妻子却迟迟不见踪影。

就当杨先生准备上楼寻找时，
就听见“嘭”的一声重物坠落的声
响。“因为单元楼未完工，楼内光线
很暗，我走到一楼时不小心掉进电

梯井里。”躺在病床上的杨先生妻子
回忆说，当天她看完房子下楼走到一
楼时，因为单元楼出口和电梯井紧挨
着，并且电梯井内未安装电梯，井口处
也没有设置警示标志，她误将电梯井
口当成单元楼出口，一脚迈进去后坠
落到5米多深的电梯井内。

后经过医生诊断，杨先生妻子
的左手臂严重骨折、胸部一根肋骨
骨折。杨先生说，妻子之所以受伤是
因在建的单元楼内光线昏暗，电梯
井口没有设置任何围挡或者警示标
志。他们就医疗费赔偿问题已多次
和售楼处联系，但对方一直以各种
理由推脱，没有给出明确答复。

电梯口无警示
售楼方存在过失

20日下午，齐鲁晚报记者来到
四季香邑小区售楼处，一名工作人
员称相关负责人不在，让记者以后
再来，并拒绝提供售楼处相关负责
人的联系方式。

“购房者和销售方进入未完工
小区看房，销售方应当确保购房者
的人身安全。”对此，山东一诺律师
事务所庞洪祥律师说，此案中，因
该房屋尚未竣工，并且电梯井口未
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或者围挡，因此
销售方存在过失，对事故负有一定
的法律责任。同时，购房者作为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看房过程中
应当注意危险，购房者本身也负有
一定的责任。所以，双方都存在一
定过错，针对赔偿问题建议双方进
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可通过法律
途径解决。

购房者买期房往往会在售楼人员带领下到在建的楼上看一看，此时进出不小心的话易发生安全事故，真要
是导致购房者受伤，这责任算谁的？近日，即墨市就发生了一起这样的纠纷，购房者在售楼人员陪同看在建楼房
时，由于光线昏暗，加上敞开的电梯口没有警示，不慎坠落5米多深的电梯井致比较严重的受伤。

客客人人喝喝大大丢丢了了命命
主主人人被被判判两两成成责责

楼内光线昏暗，电梯井和楼内出口相隔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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